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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降不良资产改善盈利——

金 融 机 构 提 升 风 险 防 控 能 力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最新司法解释出台——

公平公正平衡保护各方利益
本报记者 李万祥

服务区餐饮为何赢不了泡面

温宝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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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宝会

近日，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发

布 2024 年四季度不良贷款转让业务的统计

数据，不良贷款转让挂牌数量高达 443 单，这

一数字刷新了自 2021 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

单季最高纪录。同时，不良贷款转让挂牌金

额（按未偿本息口径计算）也达到 1234.8 亿

元，同比增长 56.7%。不良贷款转让挂牌为

何创新高？

加快消化不良资产

近期，某股份制商业银行发布不良资产

转让公告显示，转让的不良贷款未偿本息总

额达 1.45 亿元，而起拍价仅为 663.18 万元，折

扣力度之大，相当于打了约 0.5 折。这并非孤

例，面对不良贷款的累积，金融机构正加快步

伐剥离不良资产包。金融机构在过去一年中

频繁以低价出售不良资产，以加速资产出清。

从参与主体来看，不良贷款转让业务中，

股份制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国有大型商

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等积极参与，全年未

偿 本 息 成 交 规 模 分 别 达 到 了 1125.4 亿 元 、

414.4 亿元、352.5 亿元和 296.8 亿元。

从转让业务看，主要包括个人不良贷款

批量转让业务、单户对公不良贷款转让业务

和对公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业务。以个人不良

贷款批量转让为例，2024 年四季度，其平均

折 扣 率 和 平 均 本 金 回 收 率 分 别 为 4.8% 和

7.3%，虽然相较于 2023 年四季度略有下降，

但整体转让业务增长迅速。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

主任李广子表示，个人不良贷款具有小额、分

散、高频等特点，处置难度大，单位处置成本

高，一直是不良资产处置中的难点。在这种

情况下，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的折扣率和

本金回收率普遍比较低。近期个人不良贷款

批量转让业务快速增长，反映了银行零售业

务不良压力的上升。

在多重因素推动下，金融机构正加快消

化不良资产。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叶银丹

表示，银行面临着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不

良贷款会占用大量的资本和流动性，进而影

响资本充足率水平。加速出清不良贷款，尤

其是通过转让或出售不良资产，能够释放资

本、降低风险加权资产，从而提升资本充足

率，保持合规性。剥离不良资产可以减少银

行的损失准备计提压力，有助于改善银行的

盈利能力。

完善机制规范转让

不良资产转让是金融机构消化不良资产

包的重要举措。相关部门正不断强化和完善

相关机制推动不良资产处置有序发展，地方

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成为承

接金融机构出售不良资产的重要载体，全年

未偿本息成交规模分别高达 1639.5 亿元和

618.5 亿元。

为提升金融机构收购处置不良资产的专

业能力，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业务管理办法》，有序

拓宽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收购的金融不良

资产范围。在一系列政策指引下，地方资产

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正加快拓宽

不良资产处置渠道，有序出清不良资产，为稳

定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夯实基础。

2024 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 3.4

万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1.56%，与上

季度末基本持平。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

表示，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

产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相应的风险分类监管

制度也有所调整，《办法》有序拓宽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可收购的金融不良资产范围，允许

其收购金融机构所持有的重组资产、其他已

发生信用减值的资产等，助力金融机构盘活

存量资产。

政策的支持和拓展为银行剥离不良资产

提供了更多渠道。接下来，还要探索不良资

产处理机制，通过核销、转让、重组等方式加

快处置进度，吸引更多投资者参与不良资产

处置，提高清收处置效率和质量。

李广子表示，不良资产转让是金融机构

消 化 存 量 不 良 资 产 的 一 种 有 效 方 式 。 自

2021 年开展单户对公、批量个人不良贷款转

让试点以来，参与金融机构数量、市场认可度

和活跃度逐年上升，这为进一步做好不良资

产转让、化解金融风险积累了宝贵经验。

提升中小机构能力

在防范化解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

不良资产风险方面，金融监管部门也采取了

一 系 列 举 措 。 国 家 金 融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在

2025 年监管工作会议上提到，要加快推进中

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中小金融机构化解

风险的重点在于处理不良资产和提升经营

能力。叶银丹表示，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强对

金融机构合规建设的要求，建立完善的金融

风险监测、预警和应对机制，进一步压降不

良 资 产 ，守 住 不 发 生 系 统 性 金 融 风 险 的

底线。

总的来看，中小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

务时，要侧重在放贷环节、贷后管理等高风险

领域下功夫，注重信贷服务的有效性。

要确保风险可控。从我国金融体系看，

我国中小金融机构约有 4000 家，数量多、分

布广、客群多，一旦不良资产堆积，可能滋生

新的风险隐患。中小金融机构在监管部门的

指引下，正加速推进改革化险工作，各地省联

社、城商行通过重组或合并，因地制宜制定改

革化险方案，确保了各地中小金融机构风险

可控。

要不断提升经营能力。这是中小金融机

构压降不良资产、增强风险抵补能力的重要

基础。比如，借助金融科技提升信贷投放的

精准度，减少新增风险贷款。在广西南宁市，

银行机构和税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合作机

制，助力企业将纳税信用转化

为融资信用，为小微企业注入

更多金融“活水”。“我们凭借良

好的纳税信用在桂林银行 APP

上获得信用贷款 49.10 万元，大大缓解了近期

资金周转压力。”广西银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黄生华说。

要加强贷后管理。近年来，在强监管的

态势下，不少中小银行不断细化贷后管理机

制，优化信贷资产质量。比如，浙江禾城农商

银行持续提升重点领域风险管理能力，有效

防范不良资产带来的风险。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汪雯羽表

示，中小金融机构应持续完善信贷风控体系，

从源头防范信用风险，并加快推动数字化转

型，以减少不良资产的产生。同时，金融监管

部门也应加强对金融机构合规建设的要求，

建立完善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应对机制，

进一步压降不良资产，确保金融市场稳健

运行。

夫妻离婚，房子归谁？若购房时父母有出资，

房产又该如何分？如何规制“离婚逃债”？针对此

类审判实践疑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自 2025 年 2 月 1 日

起施行。

数据显示，近 3 年来，全国法院审结一审婚姻

家庭继承纠纷案件每年大约 200 万件，占全部一

审民事案件的 12%左右；离婚纠纷案件每年大约

150 万件，占所有家事案件的近 80%。财产分割、

子女抚养等话题备受关注。据了解，这份司法解

释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就收到意见建议近

1 万份。

“离婚纠纷中，财产分割成为焦点。”最高人民

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介绍，涉案标的额增大、财

产类型多样化，婚姻家庭与财产领域问题交织，疑

难复杂案件增多，法律适用标准亟待统一。

在有关案例中，一对结婚 10 年的夫妻，男方

在结婚后将其婚前房产转移登记至双方名下，成

为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

双方均认可案涉房屋市场价值 600 万元。经法院

审判，房屋仍归男方所有，女方分得房屋折价款

120 万元。

陈宜芳表示，一方在结婚后将其婚前房产为

另一方“加名”，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

院可以判决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共同

生活情况等因素合理补偿对方。

新出台的司法解释平衡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与

婚姻家庭团体利益。在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

资、夫妻间给予房产等具体案件法律适用中，司法

解释不作“一刀切”规定，明确在以出资来源作为

分割财产基础的前提下，要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

续时间、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离婚过错等因素，

公平公正处理。

“离婚协议中夫妻双方的财产分割往往会考

虑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并非一定均

等分割。不能简单以只要不均等分割就损害债权

人利益为由撤销离婚协议，需要考虑婚姻家庭的

特殊性，严格把握撤销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民一

庭副庭长吴景丽说，在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

时，避免损害夫妻另一方和未成年子女利益。

根据民法典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

财产，在无特别约定时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司法

解释明确，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目的处分夫妻共同

财产的行为无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为重

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

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夫妻另一方诉请返

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针对有些夫妻“离婚逃债”的不诚信行为，司

法解释规定，夫妻一方的债权人有证据证明离婚

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影响其债权实现，请求撤销

相关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共同财产整

体分割及履行情况、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

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这一规定将有效平衡保

护 债 权 人 与 夫 妻 另 一 方 和 未 成 年 子 女 的 合 法

权益。

司法解释平衡保护夫妻财产关系与市场交易

安全。司法解释明确，夫妻一方转让使用夫妻共

同财产出资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

权，另一方以未经其同意侵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

为由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转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

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的除外。

“该规定表明，一方面不能简单以婚姻家庭受

特殊保护为由否定家庭之外基于市场交易的公司

法等规则，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外部关系对家庭财

产分配的影响，以免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合法权

益。”陈宜芳说。

据了解，针对婚姻家庭纠纷争议较大的其他

问题，最高法将继续总结审判实践经验，通过发布

典型案例等方式进行裁判指导。

随着自驾出行渐热，高

速公路服务区成为观察社会

消费习惯的一个独特窗口。

不少网友注意到，刚刚过去

的春节假期，车流如织的服

务区里，休息区域吃泡面的

人不少，餐饮区域却门庭冷

落，热气腾腾的饭菜少有人

问津，与川流不息的人群形

成鲜明对比。这一现象令人

费解：驾驶着价格不菲车辆

的旅客，为何不愿意在高速

公路服务区花费几十元享用

一顿热饭菜？

这种反差，不仅是对高

速公路服务区餐饮商业价值

的质疑，也引发人们对其服

务质量与性价比的反思。

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餐

饮价格较高一直是旅客关注

的焦点。一份普通盒饭动辄

三四十元，矿泉水价格也远

超普通商店，这种价格差异

并非完全由物流成本所致，

更在于服务区某种程度上的

垄断经营。相比之下，泡面

以其低廉的价格和便捷性，

成为旅客首选。这并非意味

着 旅 客 完 全 拒 绝 高 品 质 餐

饮，而是在性价比与就餐体

验之间作出了权衡。

除了价格因素，服务区

餐 饮 的 服 务 质 量 也 饱 受 诟

病。卫生质量较差、餐具清

洁不彻底、菜品口味欠佳、服

务 态 度 冷 淡 等 问 题 屡 见 不

鲜，甚至出现了消费者投诉

后得不到及时处理的情况。

这样的服务体验，无疑进一

步加剧了旅客对服务区餐饮

的不信任。

要改变“饭菜不敌泡面”

的尴尬现状，需要从多方面

入手。首先，应优化服务区业主与餐饮租户的利益分配

模式，激励租户提升服务质量，打破高租金、高价格、差体

验、低销量的恶性循环。其次，应引入更多市场竞争，让

优质餐饮企业参与服务区经营，实现优胜劣汰。再次，服

务区也应进行改造升级，让传统服务焕发新活力。

在挖掘高速公路服务区餐饮商业价值方面，一些地

区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比如，黑龙江境内的哈同高速公

路得莫利服务区以特色炖鱼吸引旅客；山东临沂服务区

通过品牌化、特色化经营，满足了不同年龄层次旅客的需

求。这些成功案例表明，只有真正站在消费者角度，提供

物有所值的餐饮服务，才能改变高速公路服务区餐饮的

尴尬现状。

服务区本质在于服务。改善高速公路服务区餐饮服

务，不仅关乎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更是推动高速公路服务

升级的关键一环。只有让服务区真正成为旅客愿意停留

的驿站，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服务功能和商业价值。

新春伊始，广西梧州市积极推进西江内河水运发展，开通货物运输绿色通道，降低运输成

本，为珠江、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图为梧州中外运仓码有限公司码头，船舶和车

辆正在有序进行装卸作业。 何华文摄（中经视觉）

□ 近 3 年来，全国法院审结一审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每年大约 200 万件，

占全部一审民事案件的 12%左右；离婚纠纷案件每年大约 150 万件，占所有家事案

件的近 80%。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话题备受关注。

□ 2 月 1 日起施行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明确，在以出资来源作

为分割财产基础的前提下，要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离

婚过错等因素，公平公正处理。


